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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关联方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融环境”)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关联方于 2019年 5月 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2019]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3 号）、《市场

禁入决定书》（[2019]6号），主要内容如下：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2 号）主要内容 

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徐州丰

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毛凤丽女士、张永辉先生、贾红生先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

对天津丰利等违法违规案进行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天津丰利、杰能科技、

毛凤丽、张永辉提出了陈述申辩和听证的申请，我会于 2018 年 10月 19日举行

了听证会，听取了毛凤丽和张永辉的陈述申辩意见，当事人天津丰利和杰能科技

未参加听证会，也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贾红生未申请陈述申辩、未申请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天津丰利通过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环境）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一）天津丰利收购杰能科技股权数量及总价款存在虚假记载 

2016年 6月 22日，天津丰利与科融环境控股股东杰能科技的 37名自然人

股东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杰能科技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 92.40元。

其中贾红生、刘某、谢某三人分别签署了两份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所持股权

的 25%,另一份约定转让所持股权的 75%。其余 34名股东签署了一份转让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约定转让所持股权的 100%。2016 年 6月 24日，天津丰利与贾红生、刘某、谢某

三人分别签署补充协议，内容为三人将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天津丰利，并确

认已收到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杰能科技 37名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

数量 100%，总价款 92,400万元。 

2016年 6月 28日，科融环境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

人天津丰利拟以每股 92.40元的价格受让杰能科技 91.96%股权，总价款 85,000

万元。 

   （二)天津丰利收购杰能科技资金来源存在虚假记载 

2016年 6月 8日，杰能科技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科融环境”2,100万股，金

额 13,713 万元，减持后杰能科技持有“科融环境”21,000万股，占总股本 29.46%。 

2016年 6月 20日，天津丰利与杭州浩中金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浩中金宏)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浩中金宏借款 70,000万元给天津丰利用于

收购杰能科技 100%股权。借款协议约定提款条件之一为天津丰利已向指定账户

中汇入人民币 20,000万元或以上。 

    2016 年 6月 21日，为满足上述提款条件，毛凤丽与贾红生商定，将杰能科

技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所得资金中的 13,695万元汇入天津丰利银行账户；同日，

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丰利系其全资子公司)也汇入

天津丰利银行账户 6,306万元；此时天津丰利银行账户余额达到 20,001万元。

同日，浩中金宏确认天津丰利银行账户余额达到提款条件后汇入 70,000万元，

至此天津丰利银行账户共有资金 90,001万元，其中：天津丰利自有资金 6,306

万元，杰能科技汇入 13,695万元，浩中金宏汇入 70,000万元。杰能科技为科融

环境控股股东，其向天津丰利汇入的 13,695万元系减持“科融环境”所得资金，

属于来源于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资金。2016年 6月 23日、24日，天津丰利将其中

85,003 万元作为股权收购款支付给杰能科技 37名股东。 

2016年 6月 28日，科融环境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称，信息披露义

务人天津丰利受让杰能科技股权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

的情形。 

二、杰能科技通过科融环境披露的信息涉嫌存在虚假记载 



杰能科技 37名自然人股东将所持 100%股权转让给天津丰利。由于信息披露

需要，贾红生就此次股权转让安排人员起草《告知函》并递交给科融环境。 

2016年 6月 28日，科融环境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及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公告》称，科融环境于 2016年 6月 24日接到杰能科技递交的《告知函》，

内容为 2016年 6月 22日杰能科技 37名股东分别与天津丰利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协议约定上述股东分别将所持杰能科技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天津丰利，

转让股权数量为 91.96%。 

以上事实，有科融环境公告、《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当事人询问笔录、银行账户资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天津丰利、杰能科技作为本次科融环境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公告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天津丰利及杰能科技通过科融环境公

告“天津丰利收购杰能科技 91.96%股权”，与天津丰利收购杰能科技 100%股权

的事实不一致；天津丰利通过科融环境公告“天津丰利受让杰能科技股权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的情形”，与天津丰利

使用杰能科技 13,695万元用于满足对外借款的提款条件，并用于向杰能科技股

东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一致。天津丰利、杰能科技的上述行为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披露

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 

天津丰利实际控制人毛凤丽、法定代表人张永辉全程策划并组织实施控股股

权转让、融资过程等事项，是天津丰利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杰能科技

董事贾红生全程策划并参与控股股权转让、《告知函》的起草等，是杰能科技上

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的罚款； 

（二）对毛风丽、张永辉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万元的罚款； 

（三）对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40万元的罚款； 

（四）对贾红生给予警告，并处以 15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3 号）主要内容 

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毛凤丽女士、张永辉先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北京丰利挪用私募基金财产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审理，并依

法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

当事人的申请，我会于 2018年 10 月 19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

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基本信息 

长安丰利 24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安丰利 24号)是北京丰利发行

的私募基金产品，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管

理人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基金)，投资顾问为北京丰利。该产

品为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为光大银行，劣后级为北京丰利招募的投资人。 

丰利经证定向增发基金(以下简称丰利经证)是北京丰利发行的私募基金产

品，托管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管理人为北京丰

利。 

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丰利久赢)是北京丰利发行的私募基金产

品，托管人为国泰君安，管理人为北京丰利。 

二、北京丰利涉嫌挪用私募基金财产 

2015年 9月 18日，长安丰利 24号因跌破止损线被停止交易，需补资才能

恢复交易。 

根据北京丰利的安排，2016 年 1月至 4月，长安丰利 24 号投资人陆续将投



资份额转让给熙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泉投资)，长安丰利 24号投资

人据此成为了熙泉投资的合伙人。 

为了将丰利经证、丰利久赢的资金转入熙泉投资，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

了伪造丰利久赢投资人签字的《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金合同补充协议》，将熙泉

投资纳入丰利久赢投资范围。丰利久赢投资人对此不知情。 

根据北京丰利指令，2016 年 5月 13日，国泰君安将丰利经证 3,550万元转

入丰利久赢；2016年 5月 9日、5月 17日，国泰君安分两次将丰利久赢共 4,240

万元转入熙泉投资。 

2016年 5月 18日，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发送用熙泉投资资金向长安丰利 24

号进行补资的指令。为保证熙泉投资资金安全，国泰君安要求，熙泉投资投向长

安丰利 24号的资金在清盘时，原路返回至熙泉投资在国泰君安的托管户。 

为满足国泰君安上述要求，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了加盖伪造长安基金合

同专用章的《长安基金说明函》，内容为长安丰利 24号清盘时，资金回流到熙

泉投资在国泰君安的托管户。长安基金对此不知情。 

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了伪造的丰利经证及丰利久赢 8 名投资人签字的

说明函(以下简称《投资人说明函》)，内容为投资人知悉丰利经证、丰利久赢资

金投向，同意对长安丰利 24号进行补资。丰利经证、丰利久赢投资人对此不知

情。 

在获得上述材料后，国泰君安根据北京丰利的指令通过熙泉投资对长安丰利

24号补资 4,240万元。补资后，长安丰利 24号恢复交易权限。 

以上事实，有相关合同、银行收付业务回单、情况说明、当事人询问笔录等

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

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

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

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

人进行规范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章的原则制定”。 

北京丰利为恢复长安丰利 24号交易权限，通过伪造《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



金合同补充协议》《长安基金说明函》《投资人说明函》的方式，挪用丰利经证

及丰利久赢 4,240万元为长安丰利 24号补资的行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 105

号）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构成挪用基金财产的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为北京丰利时任董事长毛凤丽及时任总经理张永辉。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投资

基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责令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并处以 100

万元的罚款； 

（二）对毛凤丽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的罚款； 

（三）对张永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30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6 号）主要内容 

毛凤丽女士、张永辉先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北京丰利挪用私募基金财产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审理，并依

法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

当事人的申请，我会于 2018年 10 月 19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

理人的陈述和申辩。经复核，我会于 2019年 3月 28日再次召开听证会，听取了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基本信息 



长安丰利 24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安丰利 24号)是北京丰利发行

的私募基金产品，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管

理人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基金)，投资顾问为北京丰利。 

该产品为分级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为光大银行，劣后级为北京丰利招募的

投资人。 

丰利经证定向增发基金(以下简称丰利经证)是北京丰利发行的私募基金产

品，托管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管理人为北京丰

利。 

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丰利久赢)是北京丰利发行的私募基金产

品，托管人为国泰君安，管理人为北京丰利。 

二、北京丰利涉嫌挪用私募基金财产 

2015年 9月 18日，长安丰利 24号因跌破止损线被停止交易，需补资才能

恢复交易。 

根据北京丰利的安排，2016 年 1月至 4月，长安丰利 24 号投资人陆续将投

资份额转让给熙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泉投资)，长安丰利 24号投资

人据此成为了熙泉投资的合伙人。 

为了将丰利经证、丰利久赢的资金转入熙泉投资，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

了伪造丰利久赢投资人签字的《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金合同补充协议》，将熙泉

投资纳入丰利久赢投资范围。丰利久赢投资人对此不知情。 

根据北京丰利指令，2016 年 5月 13日，国泰君安将丰利经证 3,550万元转

入丰利久赢；2016年 5月 9日、5月 17日，国泰君安分两次将丰利久赢共 4,240

万元转入熙泉投资。 

2016年 5月 18日，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发送用熙泉投资资金向长安丰利 24

号进行补资的指令。为保证熙泉投资资金安全，国泰君安要求，熙泉投资投向长

安丰利 24号的资金在清盘时，原路返回至熙泉投资在国泰君安的托管户。 

为满足国泰君安上述要求，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了加盖伪造长安基金合

同专用章的《长安基金说明函》，内容为长安丰利 24号清盘时，资金回流到熙

泉投资在国泰君安的托管户。长安基金对此不知情。 

北京丰利向国泰君安提供了伪造的丰利经证及丰利久赢 8 名投资人签字的



说明函(以下简称《投资人说明函》)，内容为投资人知悉丰利经证、丰利久赢资

金投向，同意对长安丰利 24号进行补资。丰利经证、丰利久赢投资人对此不知

情。 

在获得上述材料后，国泰君安根据北京丰利的指令通过熙泉投资对长安丰利

24号补资 4,240万元。补资后，长安丰利 24号恢复交易权限。 

以上事实，有相关合同、银行收付业务回单、情况说明、当事人询问笔录等

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

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进行规范的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章的原则制定”。 

北京丰利为恢复长安丰利 24号交易权限，通过伪造《丰利久赢证券投资基

金合同补充协议》《长安基金说明函》《投资人说明函》的方式，挪用丰利经证

及丰利久赢 4,240万元为长安丰利 24号补资的行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 105

号）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的相关规定，构成挪用基金财产的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为北京丰利时任董事长毛凤丽及时任总经理张永辉。 

当事人毛凤丽、张永辉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

百四十八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号）第三条第六项及第五

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毛风丽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

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

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对张永辉采取十年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



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

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